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求，坚持依法监管，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消防执法行为，细化推广双随机抽查的任务安排和时间进度，结合消防监督工作实际，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制定了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与目的
　　“双随机”抽查机制，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发挥监管职能，不断规范执法行为，提升监管效能，促进社会单位自觉守法，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抽查对象及抽查比例
开展对社会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量、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抽查。
社会单位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及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其中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作为监督抽查的重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必须在监督抽查的单位数量中占有一定比例。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年至少抽查一次，其他类型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抽查比例不应低于总数的80％，一般单位抽查比例不低于总数的20％。对同一检查对象监督抽查频次一年内（自然年）不超过两次（不含监督复查），抽查时间间隔至少六个月。  
对使用领域用于火灾预防、灭火救援和火灾防护、避难、逃生的消防产品，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等消防技术服务活动、执业活动的注册消防工程师履职情况开展的抽查,要在每月的抽查任务基础上组织实施或按照上级要求生成专项任务进行检查。
三、抽查方式和时间
月抽查。大队将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分解为月抽查计划，并于每月最后两个工作日内，根据年度监督抽查计划和当前工作重点，合理确定消防监督月抽查工作量，通过系统生成下月抽查计划。月抽查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检查对象名称、地址、检查时限等内容。
专项检查。在火灾多发季节，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大队根据实际需要实施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大队专项检查前制定专项检查方案并报支队备案。专项抽查可结合对单位的监督抽查一并实施，也可单独实施。检查对象、抽查比例、检查内容根据消防专项检查方案设定。
四、落实执法公开
强化结果公开，依法、及时通过县政务信息平台、河北省消防户籍化管理系统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抽查计划和抽查结果，扩大警示教育的效果，接受社会监督；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事项，依法合理确定公开方式和范围。
注重结果分析，建立综合分析研判制度，加强抽查结果的收集汇总和统计整理，通过数据监测、挖掘和比对分析，提高发现问题和防范化解区域性、行业性及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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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根据工作实际、执法人员数量、工作日等情况，综合确定“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工作量（比例），积极贯彻落实。

2、消防监督随机抽查计划原则上按月度逐批次组织实施，每月最后两个工作日内，根据年度监督抽查计划和当前工作重点，合理确定消防监督月度抽查工作量，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信息系统生成下月抽查计划。


